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三：固废（危废、医废、电子废弃物）等污

染检查

3.检查项：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卫

生机构未按照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的要求处置医疗废物

4.检查内容：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

卫生机构是否按照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的要求处置医疗废

物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二十一条 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，医疗卫

生机构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、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，自行就地处置其产生的医疗废物。自

行处置医疗废物的，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和容易致人损伤的医疗

废物，应当消毒并作毁形处理；

（二）能够焚烧的，应当及时焚烧；

（三）不能焚烧的，消毒后集中填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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